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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111015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东亚转债 

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

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

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3〕1165号）核准，同

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申请。截止2023年7月12日止，公

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股票为人民币

69,000.00万元（690,000手，6,900,000张）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.00元，按票面

金额发行，债券期限为6年。公司申请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

民币69,000.00万元，扣除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（不含增值税）981.56万

元后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,018.44万元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

7月12日全部到账，并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于2023年7月

12日出具了《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验证报告》（中汇会验 [2023]8458号）。 

募集资金到账后，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，并与全资子公司、保

荐机构、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》。具体情况

详见 2023 年 7 月 27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的《东亚药

业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48）。 

公司分别向浙江善渊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善渊”）、江西善渊药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善渊”）提供不超过 35,000.00 万元、不超过 34,000.00

万元的借款用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，借款利率按照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实

际利率执行，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 6 年，相关实施主体可根据其项



目实施情况到期后分期、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。提供借款的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

募投项目的实施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公司经营层全权负责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手

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8 月 10 日 


